第二章  招标项目要求及采购需求
1. 招标项目、标段（包）划分、投标报价
1.1 招标项目名称：安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项目
1.2 标段（包）划分及其交付（实施）期、交付（实施）地点：本次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包）。
	标段（包）一览表

	项目名称
	标段（包）名称
	标段（包）内容（范围）
	合同履行期限
（交付<实施>期）
	交付（实施）地点

	安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项目
	同项目名称
	见“第二章第2条：标段（包）内容（范围）及具体采购需求”
	见招标公告1.6
	采购人指定地点


1.3 投标报价（价格构成）
1.3.1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均应为达到服务要求下的服务总包价，包括：人工费、设备费、材料费、交通食宿费、外业调查费、技术服务费、上级部门评审验收费、知识产权（如有）、保险（如需）、所涉货物包装、相关税款等与招标项目（标段<包>）相关的、必须的款项及费用（包括未列明而为完成交验所必须的所有费用、材料、工具、设施）。
1.3.1.1 关于价格的特别说明：
本项目实施范围包括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图斑共计922个，总面积1039.01hm2。图斑集中连片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范围1823.40km2，图斑及周边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230.76km2；但因后续图斑和治理区面积可能涉及调整，故本项目最终结算价格根据项目固定部分（工作内容及工作量不随图斑和治理区面积调整而变化）＋变化部分（实际治理面积占总面积百分比）、据实结算。
1.3.2 投标报价为一次性报价，报价时间截止后对投标报价的任何承诺、修改，除法定修正或《招标文件》规定修正情形外，评标委员会将不予考虑。
1.3.3 如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未超过预算金额（见招标公告1.4）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该标段（包）做废标处理。
1.3.4 遵循第三章“投标人须知”3.7.5项规定。
2. 标段（包）内容（范围）及具体采购需求
2.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标段（包）总体范围
一、保质保量的满足采购人正常工作需要
中标人负责中标范围内的生态修复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工作，提交成果并通过上级部门评审验收。
二、项目背景
1.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红旗渠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国发(2021)23号)有关要求，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碳汇能力、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按照《财政部办公厅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关于组织申报2024年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的通知》(财办资环(2023)43号)和《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组织申报2024年中央财政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的通知》(豫财环资(2023)108号)的要求，结合安阳市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谋划了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区涉及林州市、殷都区、龙安区、汤阴县、内黄县和安阳县，历史遗留图斑922个，治理区总面积10.39平方公里。共涉及资金5.47亿元。
2.依据《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十四五”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行动计划》、《安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安阳市“十四五”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结合太行山生态屏障、豫北平原生态涵养、后续资源开发利用、产业开发等需求，按照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草则草、宜建则建、宜荒则荒原则，合理确定矿山生态修复方向、修复模式和修复措施等。
3.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利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因地制宜、一矿一策，分区、分子项目、分类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以本地适宜的太行山森林生态系统、豫北平原农田生态系统为主要参照标准，正确处理受损区生态重建、辅助再生与保护区自然恢复、保护保育的关系，修复措施与管理措施并重，科学设定生态保护修复的目标指标。
2.2 项目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法规标准条款）
2.2.1 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实施品目清单管理后，对本次采购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强制采购品目的，投标产品应当具有相应的认证证书（认证证书应当为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且应处于有效期之内），《投标文件》中应当提供相应的认证证书（认证证书应当为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且应处于有效期之内）。
属于政府强制采购品目、而未按要求提供相应资料的，为无效投标。
2.2.2 同等条件下，获得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优先采购。(认证证书应当为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且应处于有效期之内。)
2.2.3 本次采购产品如有列入《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的网络安全专用产品，该产品应当按照《关于调整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要求进行安全认证或安全检测、或已获得《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应处于有效期内）。
2.2.4 计算机产品须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
2.2.5 本次采购不允许进口产品参加。
2.2.6 如允许采购进口产品的，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供应商的进口产品。
2.2.7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扶持政策：见第四章“评标办法”第4条。
2.2.8 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监狱企业发展：见第四章“评标办法”第4条。
2.2.9 所供产品有商品包装的应当使用绿色包装。所供产品有其他环保政策要求的，应符合相关环保法律政策要求。
2.2.10 支持绿色建筑、绿色建材，支持使用低VOCs含量涂料和胶黏剂，支持不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企业，促进自主创新产业发展，支持脱贫攻坚等；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
2.3 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法律、法规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⑥《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⑦《河南省露天矿山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条例》；

⑧《河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
（2）政策文件、规范规程及技术标准

①《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南（试行）》；

②《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

③《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HJ1166～1176）》；

④《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

⑤《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⑥《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成效评估规范（TD/T1102-2024）》；
⑦《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91.2-2022）》；

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164-2020）》；

⑨《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
⑩《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16）》；

⑪《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⑫《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

⑬《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⑭《土壤pH值的测定电位法（HJ962-2018）》；

⑮《土壤和沉积物12种金属元素的测定王水提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803-2016）》；

⑯《土壤和沉积物铜、锌、铅、镍、铬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491-2019）》；

⑰《森林土壤含水量的测定（LY/T1213）》；

⑱《土壤检测第4部分：土壤容重的测定（NY/T1121.4-2006）》；

⑲《土壤有机碳的测定重铬酸钾氧化-分光光度法（HJ615-2011）》；

⑳《煤炭工业露天矿边坡工程监测规范（GB51214-2017）》；

㉑《露天煤矿边坡变形监测技术规范（GB/T37697-2019）》；

㉒《露天矿边坡稳定性分析及岩移监测方法（MT/T1183-2020》）；
㉓《非煤露天矿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1016-2014）》；

㉔《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高陡边坡安全监测技术规范（AQ/T2063-2018）》；

㉕《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HJ1166-1168）》；

㉖《生物多样性（陆域生态系统）遥感调查技术指南（HJ1340-2023）》；

㉗《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16）》；

㉘《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18341-2009）》；

㉙《矿山地质环境调查评价规范（DD2014-05）》；

㉚《地质灾害排查规范（DZ/T0284-2015）》；

㉛《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40112-2021）》；

㉜《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指南（HJ1272-2022）》；

㉝《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第1部分：通则（TD/T-2022）》；

㉞《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实施方案编制导则（TD/T 1093-2024）》；
㉟《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验收规程（TD/T1092-2024）》；
㊱《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DZ/T0287-2015）》；
㊲《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㊳《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192－2015）》；
㊴《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CH/T1054-2022）》；

㊵《IMU/GPS辅助航空摄影技术规范（GB/T27919-2011》）；

㊶《数字航空摄影测量空中三角测量规范（GB/T23236-2009）》；

㊷《无人机航摄安全作业基本要求（CH/Z3001-2010）》；

㊸《无人机航摄系统技术要求（CH/Z3002-2010）》；

㊹《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18316-2008）》；

㊺《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18314-2009》）；

㊻《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2009-2010）》；
㊼《地质灾害调查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技术规程（DB41/T2429-2023）》；
㊽《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监测评价技术规范（GB/T43935-2024）》；
㊾《水土流失监测点建设技术规程（DB41/T2079-2020）》。

注：上述标准如有矛盾之处，均以最新标准内容为准。
投标人所投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部颁标准及行业规范的要求，符合国家各项强制性规范及安全标准，投标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不应与第三方存在知识产权权属问题；投标人应本着服务客户、为客户着想的宗旨，来完善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及技术要求未尽事宜，不得以《招标文件》未列明事项为由，来降低投标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的质量。
2.4 标段（包）内容（具体范围、数量），具体服务（技术）要求
一、项目概况
1.招标范围
对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进行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提交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成果报告、附表、附图、监测数据及检测报告等成果资料。并为采购人建设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一站式、全景式线上管理平台。
2.实施范围
本项目实施范围包括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图斑共计922个，总面积1039.01hm2。图斑集中连片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范围1823.40km2，图斑及周边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230.76km2。项目区划分2个修复区：红旗渠-跃进渠山地生态屏障修复区和跃进渠-南水北调中线-永济渠（卫河）平原生态涵养修复区，共设置8个矿山生态修复子项目。
3.服务地点
项目区地处太行山东麓，是太行山生态屏障的安全保障，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行政区域涉及林州市、殷都区、龙安区、安阳县、汤阴县、内黄县等6个县（市、区）。
二、总体目标
通过工程实施，解决实施区域内存在的矿山地质环境破坏，土地挖损、压占，生态系统受损及退化等主要生态问题，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不低于1039.01hm2，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不低于922个。工程实施后产生的效益包括：实施区域人居环境改善不低于167.30万人，增加的植被覆盖率不低于42.38%，土地复垦利用率不低于45.55%，显著提升人居环境质量，保障人居安全。
三、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任务
1.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依据：前述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范规程及技术标准，《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勘查报告》、《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设计书》等。 
2.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思路：统筹考虑矿山的自然条件、地质环境条件、生态问题类型及胁迫因素和治理修复设计，充分利用资料搜集、实地调查、样点监测、定点观测、现代测量、信息网络、空间探测等监测模式，全面获取治理区及毗邻区生态要素变化情况，开展综合研究，采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对示范工程开展综合成效评估，从项目决策、项目管理、产出以及工程实施对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生态环境治理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等方面的成效进行评估。
3.成效评估成果：包括文本、附表和附图三部分。 
四、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的内容及方法
本项目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范围涉及林州市、殷都区、龙安区、安阳县、汤阴县、 内黄县6个县（市、区），总面积5367.38km2，图斑集中连片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范围1823.40km2，图斑及周边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范围230.76km2，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周期预计3年。主要包括：全域卫星遥感监测解译、重点区无人机遥感监测解译（地形地貌监测、植被群落监测、工程进度变化监测）、地质安全监测、水体监测、土壤监测、 综合成效评估等。
1.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内容：主要包括：地形地貌景观恢复、地质安全隐患消除、植被恢复、土地变化、水土质量、修复治理成效等。
2.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方法：主要包括：搜集资料、全域卫星遥感监测解译、重点区无人机遥感监测解译（地形地貌监测、植被群落监测、工程进度变化监测）、地质安全监测、水体监测、土壤监测、视频监测、综合研究及成效评估等。
五、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工作量
1.全域卫星遥感监测解译 
收集项目区多光谱、雷达、高清卫星遥感数据，充分利用高分系列、“河南一号”等系列卫星遥感数据，特别要重视定期分发相关部门的“河南一号”卫星影像数据，进行数据处理及遥感解译，进行年度景观格局、植被覆盖度反演分析、水土流失情况年度对比分析。遥感数据搜集及处理区域为图斑集中连片区域，面积1823.40km2，每季度1次，每年搜集、处理、解译面积7293.6km2，监测期3年，累计搜集、处理、解译面积21880.80km2；重点解译区域为图斑集中分布区，面积230.76km2，每年1次，每年解译面积230.76km2，监测期3年，累计解译面积692.28km2。 
2.重点区无人机遥感监测解译
主要采用无人机雷达、多光谱航飞遥感解译监测，主要监测内容为地形地貌监测、地表地物变化监测、植被群落监测、工程进度变化监测，具体如下： 
2.1 地形地貌监测
利用无人机采集“三区两线”范围内及红旗渠干渠、跃进渠干渠、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原始点云、图像等数据，重点监测视觉污染、与周边环境协调性等；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包括点云数据的滤波、分类，图像的拼接、正射纠正等过程，最终实现对项目区工程实施前后地形地貌的三维重建和变化监测。 
对图斑面积超过0.25km2的按实际面积计算，无人机雷达航飞面积230.76km2，每年航飞1次，3年航飞及数据处理面积692.28km2。解译面积为图斑面积10.39km2，每年解译1次，3年解译面积31.17km2。
2.2 植被群落监测
利用无人机获取项目实施区的影像， 基于植被的光谱特征，对影像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重点监测植被种类、分布、面积、成活率、覆盖度等。主要采用现场调查及无人机航空摄影相结合的方法。无人机多光谱航飞及数据处理面积230.76km2，每年采集1次，3年采集及数据处理面积692.28km2；解译面积为图斑面积10.39km2，每年解译1次，3年解译面积31.17km2。现场调查布置监测样地92个，每个样地3个样方，每年监测1次，3年共监测828点次。 
2.3 工程进度监测
采用现场调查及无人机拍摄照片、视频等方式，对项目区内矿山生态修复图斑工程实施前中后期各项工程设施、工程进度状况、土地植被修复效果等工程进度进行跟踪、监督和评估，及时发现工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工程按计划推进。监测面积10.39km2，每年监测1次，3年监测面积31.17km2。
3.地质安全监测
利用巡查方法重点监测露天山采场、排渣（土）场、保留的建（构）筑物、矿山道路等边坡稳定性，根据监测结果提出措施和建议。布设边坡稳定性监测点80处，监测频次1次/季度，周期3年，共计监测960点次，汛期适当加密监测频率。对于挖填方工程量大、治理后存在高陡边坡、采坑等的图斑，进行视频监测，安装高清摄像设备20套，供电方式为风光互补供电。
3.1 巡查方法：采用巡视监测法对实施区边坡稳定性进行定期、不定期巡查监测，包括巡查点的设置原则、巡查内容和记录要求。
3.2 隐患评估：查明边坡稳定性安全隐患点现状， 根据评价结果提出相应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防治措施与建议。
4.水体监测
4.1 地表水监测
对矿山生态修复区及矿山周边区域设置地表水监测点，监测因子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地表水质基本项目24项，包括：水温、pH、溶解、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COD)、五日生化需氧量(B0D5)、氨氮(NH3-N)、总磷(以P计)、总氮(湖、库，以N计)、铜、锌、氟化物(以F-计)、硒、砷、汞、镉、铬(六价)、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粪大肠菌群等；地表水环境监测频次2次/1年，监测周期3年，监测月份8-9月(丰水期)、12月-次年1月(枯水期)。
地表水水质监测在项目区周边地区布置地表水监测断面9个，每年监测2次，3年监测54点次。
4.2 地下水监测
对矿山复垦耕地利用区设置灌溉井地下水监测点，地下水水位丰水期、枯水期各监测1次，监测因子为《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农田灌溉水质基本控制项目16项，包括：pH、水温、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化学需氧量(CODCr)、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氯化物(以C1-计)、硫化物(以S2-计)、全盐量、总铅、总镉、铬(六价)、总汞、总砷、粪大肠菌群数、蛔虫卵数。地下水环境监测频次2次/1年，监测周期3年，监测月份8-9月(丰水期)、12月-次年1月(枯水期)。
地下水水质监测在项目区布置地下水水质监测点18个，每年监测2次，3年监测108点次。 
5.土壤监测
5.1 土壤质量监测
土壤质量监测主要监测土地复垦区的土壤类型、厚度、分布、面积、肥力和理化性质等。土壤厚度监测采用现场测量法，土壤肥力、土壤理化性质监测采用现场测量及采样送检测试法。在矿山损毁土地恢复和复垦利用区设置土壤质量监测点230个，监测因子包括：pH、交换性盐基总量、有机质、腐殖质、全氮、铵态氮、全磷、有效磷、全钾、速效钾、镉、汞、砷、铅、铬、铜、镍、锌。每年监测1次，3年监测690点次。 
5.2 水源涵养监测
水源涵养监测在项目区布置监测点306个，对土壤容重和含水率进行监测，采用现场测量及采样送检测试法。每年监测1次，3年监测918点次。 
6.视频监测
在自然保护地及周边、生态红线范围及周边治理修复图斑布设视频监测，重点监测地形地貌景观变化、动植物变化情况，安装高清摄像设备8套，供电方式为风光互补供电。
7.综合研究及成效评估
对获取的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进行数据集成和综合研究，从项目决策、项目管理、产出以及工程实施对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生态环境治理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等方面的成效进行综合评估，编绘地形地貌变化专题图、植被覆盖度专题图、工程变化专题图等系列图件，提交示范工程综合成效评估报告。提出进一步开展监测管护的建议，进行适应性管理，持续提升修复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和服务功能自维持和自恢复能力。
 六、管理平台建设要求
1.为采购人建设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一站式、全景式线上管理平台，平台核心功能要求如下：
1.1 全流程项目管理与实时监控：平台全面覆盖项目的各个阶段，从初期规划到实施阶段，支持各类数据（基本信息、遥感影像、无人机影像、视频监控、倾斜摄影数据等）的接入与实时预览。
1.2 图斑与任务管理：提供完善的图斑管理，支持进度实时追踪和高效查询。专项任务管理功能允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管理过程拍照、质量检查记录等信息。
1.3 多元数据整合与展示：通过整合多要素、多时相和多维度的地理空间数据及生态环境数据，提供全视景浏览、资源可视化、多屏对比、时空对比、专题成果展示、数据分析等功能。
1.4 动态监控与成果展示：动态监测工程进度、汇聚历史数据并展示修复成果。通过图形化展示，修复项目的进展与效果清晰可见，辅助决策者对项目的实施效果进行科学评估和调整。
1.5 数据共享与标准化接口服务：平台提供标准化的二三维空间数据服务，确保不同数据源之间的互通与共享。确保实现与采购人“实景三维安阳管理平台”和“一张图管理平台”平台数据服务接入共享，使得不同系统和平台间的数据能够无缝衔接。
2.提供覆盖本项目全周期的免费售后服务，包括：功能增强性维护、最新产品免费升级（其中包括系统维护、跟踪检测），保证所建设的平台正常运行；实现7×24小时远程网络维护，远程网络维护无法解决或发生严重故障时，提供工程师现场维护作为补充，现场到人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台产权归采购人所有，售后服务期限届满后，确保平台维护工作顺利移交采购人信息中心，采购人有权向中标人提出后续系统维护、技术支持、技术咨询相关的服务需求。
七、项目组人员组织结构及安排要求
人员精干，组织管理结构合理，管理人员专业配置应齐全。项目组人员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私自更换；采购人有权视中标人的违约情况，依据合同约定要求中标人承担违约责任，直至解除合同。
八、进度安排
本项目预计实施周期为3年，覆盖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全施工周期和管护周期。若项目整体实施期后延，则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实施期随之后延。
九、质量要求
1.符合国家规定的现行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规范和质量验收标准，对治理区范围内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生态保护修复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达到恢复治理的目的。
2.通过上级部门评审验收。
十、成果要求
1.编制完成《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成果报告》及相关文本、附表、附图。
2.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成果需满足现行国家、地方及行业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并通过专家技术评审，按采购人要求提交纸质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成果报告和全套电子文档。
3.建成符合采购人要求的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一站式、全景式线上管理平台。
十一、保密要求
投标人应做到下列保密义务：
1.保密内容（包括技术信息）：所有项目相关的技术资料及商务文件。
2.涉密人员范围：投标人所有项目参与成员。
3.泄密责任：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执行。
十二、合同约束
1.质量保障：如出现项目不能通过评审、出现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质量问题等情况，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相应处罚。
2.合同解约：如出现重大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事故、失职渎职、影响工程施工等问题，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十三、其他要求
1.项目实施过程中，若国家或省市相关技术要求变化，中标人须无条件服从并整改。
2.对采购人反映的任何服务问题及时做出解决，并免费提供服务的补偿、替换方案，直至达到采购人要求。
3.中标人服务过程中应保证人员及设备安全，如在服务过程中出现人员及设备安全事故，中标人应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4.中标人须在本次项目结束后，保留售后服务团队，免费提供技术服务支持直至工程项目最终验收结束，必要时须协调技术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解决。
5.后续服务还包括施工阶段的配合、相关部门进行验收的配合及缺陷责任期的服务等。
6.中标人为本项目成果通过相关部门的评审验收提供技术服务。
7.采购人有权视中标人的违约情况，依据合同约定要求中标人承担违约责任，直至解除合同。
2.5 安全

投标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应符合国家、行业的各项安全标准，投标人对投标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的安全性承担全部责任。服务期内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将依法承担民事及相应刑事责任。合同履行中的安全责任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2.6 《投标文件》对“具体服务（技术）要求”的响应

“2.4 标段（包）内容（具体范围、数量），具体服务（技术）要求”为采购需求的基础性要求，服务内容应当明确。《投标文件》技术参数抄袭《招标文件》“具体服务（技术）要求”，投标服务内容不明确的、或与采购需求不一致的，评标委员会有权按照实质性判断原则评定其为无效投标。
2.7 技术偏离
2.7.1 ★不接受负偏差，低于“具体服务（技术）要求”的、为无效投标。
2.7.2 《投标文件》对技术偏差的描述要求：见第三章“投标人须知”3.7.3项。
2.8 保险
中标人应遵循国家相关保险的规定，依照法规规定，根据项目属性需要，办理货物设施等的财产保险、危险作业人员的工伤和意外伤害保险、设计和工程保险、第三方责任险，相关保险费用及相应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2.9 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见第三章“投标人须知”第9条“验收”条款。
3. 项目说明
3.1安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项目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
提醒：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中标明的服务项目的所属行业、按该行业所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作为服务的承接商（供应商）是否属于小微企业的判断标准。
投标人不应按照自身的行业属性作为小微企业的判断标准（应按《招标文件》中标明的所属行业进行判断）。
